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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撰的进程和争论 

梁慧星

    非常高兴来到北京大学，这是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向往的地方。今天这个题目分两部分，一部分，对现

在民法典的编纂跟同志们做个汇报，另一部分，把民法典编纂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介绍给大家。  

    

    

    首先，中国民法典现在刚刚开始。在十五大报告中，曾定下目标，要在2010年以前建立一个完善的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当然有民法 典的重要位置。回想一下，各个部门法都已经编纂法

典，或者在进行修订。但只有民法没有法典，只有一个《民法通则》，它和各个单行法在现实中确实发挥

了重大作用，但现在来看，是远远不够，不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人权民主和法制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民法典编纂的问题进入90年代后期就日益浮现出来。成为我们民族和国家面临的最重大的立法任务。

立法机关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98年3月，成立了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是由六位教授，一位退休法官，两

位退休的立法机关干部所组成。这个小组规划了中国民法典编纂的过程。当时江平教授作过表述，制定民

法典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完成统一合同法，目的是实现交易规则的统一，和交易规则的完善和现代

化。当时定的是1999年完成。第二步，是完善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则，通过制定物权法来实现，当时预计要

5－6年实现。第三步，就是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当时的目标是2010年之前。现在看，第一个步骤已经实

现。第二个步骤也在进行。1999年，由我负责的课题组提出了社科院物权法建议草案。到2000年底，人民

大学王利明教授提出了人民大学的物权法建议草案。这两个学者草案基础上，2001年5月法工委提出一个

物权法建议草案。这个草案在5月份开了专家讨论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整理之后，在今年1月，法工委

提出一个正式的征求意见稿，拿到法院，机关，高校进行讨论。  

    

    

    三步走的计划在去年年底有了变化，就是去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立法机关提出加快民法典编

纂进程的要求。李鹏委员长直接提出要求，要在今年就完成民法典的草案。这个草案要在今年经常委会审

议一次。在今年1月11号，法工委召开了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并邀请其他学者参加。在这个会议上，对

民法典的编纂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意味着民法典的编纂已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讨论的问题，它是一个

实际的问题，马上就要着手。关于民法典的结构也没有时间争论，马上就要起草。在这个会上，郑成思教

授有句名言，头发长出来再梳，梳什么发型都好办。按照这样一个知道思想，会上进行了分工，采取了分

工分编起草的办法。民法典总则、债券总则合同三部分由我起草，人格权、侵权行为两部分由王利明教授

起草，郑成思教授起草知识产权部分、政法大学的吴长征教授起草亲属和继承部分，涉外民事法律部分委

托退休法官费中一教授起草。这个会议是一个分工的会议，要求3月底交草案。现在来看，别的同志的草

案可能都交了，我的草案还拖着，没交出去。现在来看，如果民法典草案今年要形成，物权法还要不要单

独立法呢？这是个疑问。就可能把物权法纳入民法典的一遍，一同审议。但这样又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样

一个大的一个民法草案怎么样在人大常委会审议。我们的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审议过这么大的一个法律

检索



  案。这个法律案会有多少条文？法工委民法室主任跟我通电话，说了他个人的看法，认为是2000条左右，

只是也要在1500条。这样的话，宣读便要多少时间，如何讨论。所以，可能会分编审议，分编通过。这类

似于解放前旧的民国民法典的审议方式。在上个月20－21号人大法工委已经组织第一次讨论，王利明教授

起草侵权行为一编。在这个会议上，我所领导的课题组也提出了一个侵权行为的草案。按照最新的通知是

本月的16－19号会组织第二次专家讨论会，可能会涉及到结构等问题。  

    

    

    以上便是民法典起草的情况，跟大家这样汇报。  

    

    

    下面我要说的是民法起草过程中存在的争论。  

    

    

    1、 是制定一部注重法典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的大陆法系的民法典，还是在现在《民法通则》和各个单

行法典的基础上汇编一部松散的民法典。我们究竟是编纂，还是汇编？学者的意见是汇编何必让学者的参

与，应该是编纂。而编纂一定要有创新，修改，体系，逻辑。而即使在编纂的情况下，也面临问题，是采

取严密的类似于德国、法国民法典的形式，还是松散的邦联式的形式。  

    

    

    2、 哪些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之上，哪些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之外。民法典的编纂顺序，是以逻辑性为依

据，还是以重要性为依据。我主张以逻辑性为标准。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基本规则，可以放在民法典之内，

涉及某一个层次，角度的内容，放在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上，例如票据，海商等。在体例上，我认为按照

法律关系的性质可以分为物权关系、债权关系、亲属关系、继承关系四个大的部分，再把它们共同的制度

抽象出来，放在前面，即为总则。  

    

    

    3、 这个民法典是采用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或以五编制为基础，还是采取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或以三

编制为基础。我的建议是在德国五编制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立法经验，结合起来，采用七编制的方案。

因为交易规则的复杂化使债权的数量庞大，荷兰民法典就有这样的创新，将债法一分为三，债权总则，合

同法，侵权法。蒙古民法典也是这样的体系。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将债法分为三编，但这三编在五编

中只作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民法典就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有些学者认为法国的三编制最好，这以徐国

栋教授为代表。还有郑成思教授。  

    

    

    4、 如何规定财产法的问题。江平教授提出不要用物权的概念，直接用财产权的概念，像英美法一样

搞一个财产法，也不用债法的概念，直接用合同的概念和侵权的概念。他的基本点在于认为债权、物权的

概念不通俗，不容易理解。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在民法上非常重要，一旦放弃，民法的体系就会分崩离析。 

    

    

    5、 是以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五编制还是采取回到罗马法的口号。罗马法分为人法和物法两编，这是徐

国栋教授的主张。  

    

    

    6、 如何对待人格权，是考虑人格权与作为主体的自然人的不可分性把人格权规定在总则和自然人一

章，和自然人一起规定，还是强调人格权的重要性对它进行单独立法。单独立法是王利明教授的主张，并

取得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  

    

    

    7、 是否保留债权总则的问题。如果考虑债法总则只是合同的问题，和侵权没有关系，则不需要设立

债权总则，只需要设立合同编和侵权编。  

    

    

    8、 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不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编，还是在民法典上专列知识产权编。  

    

    

    考虑到20世纪以来制定国际私法法典已经成为趋势，及中国国际私法学界已经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

法》，因此在民法典上不规定冲突规范，而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中国国际私法法典”，还是沿袭《民



法通则》的做法，在民法典上设立“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编。民法学者尊重国际私法学者的努力，

不在民法典中规定冲突规范，建议单独制定国际私法法典。这是学者的一致意见，但在分工时还是将其列

入起草范围，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如果单独制定国际私法法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列入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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